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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全校性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 

109.06.04 第981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宗旨及依據) 

本校為因應政府政策計畫，推動重大校務，整合校內研究能量，進行跨

學院或跨校(或機構)合作研究，以發展特色領域研究及促進國家產業發

展，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設置條件) 

本校研究中心具備下列設置條件之一者，得依本辦法申請設置全校性研

究中心(以下簡稱「校級研究中心」)。 

一、 專案簽准之校務發展任務。 

二、 配合政府政策計畫，由跨學院或跨校教師或人員共同參與者。 

三、 依本校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第六條，經評鑑為第一類之研究中

心。 

前項第一款校務發展專案應以校務重要發展需求為基礎，經簽准後始得

提出申請設置。 

第  三  條 (申請設置) 

校級研究中心應具承接產官學研究計畫能力，其營運所需人力及經費以

自給自足為原則。 

校級研究中心須由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至少六人組成之研究

團隊，得視研究需求邀請校外研究學者參與。 

校級研究中心提報設置計畫書以三年為規劃期程，經研究推動委員會審

核後，始得成立，計畫內容至少包含下列項目： 

一、 設置宗旨及具體目標（含目的類型）。 

二、 具體推動工作或業務內容（近、中及長程）。 

三、 組織及人員編制、運作及管理方式。 

四、 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五、 所需人力、空間、設備。 

六、 自我評鑑方式與績效評估指標。 

前項第六款所訂之績效評估指標項目至少應包含下列執行專案的任務指

標及對外爭取資源的績效指標。 

一、 任務指標：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具體成果。 

二、 績效指標：承接計畫及技轉執行情形、對外爭取資源成效等。 

第  四  條 (組織營運) 

校級研究中心設置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並得依業務規模及任務功

能，分設各組。 

校級研究中心通過設置後，應成立中心管理委員會，由中心主任召集中

心研究團隊成員至少三名及本校跨學院專任教師至少二名組成，每學期

至少召開會一次，審理中心經費使用、管理機制及未來發展方向等，落

實中心自我管理功能。 

中心成立滿三年後，每三年提報一次營運計畫書，提報重點及審核流程

比照第三條第三項辦理。 

第  五  條 (主任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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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研究中心應自研究團隊中推薦一名教授級以上專任教師為中心主任，

中心主任須具備下列審核資格。 

一、 具備該研究中心相關研究領域專長。 

二、 具有跨單位及跨校之人力規劃或合作經驗。 

中心主任續聘條件應參考中心前次評鑑結果。 

校級研究中心主任任期二年，任期屆滿經審議適任後得續聘，其聘任、

續聘，由中心管理委員會推薦，並提送研究推動委員會審議，經簽請校

長同意後聘請兼任之。 

第  六  條 (審議管理) 

本校研究推動委員會權責校級研究中心管考、評鑑、裁撤事宜，得依校

級研究中心之成立目的及任務，組成「校級研究中心審議小組」(以下簡

稱「審議小組」)，擇訂研究推動委員會委員二至三名，並邀請相關業務

單位主管或校內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四至六名組成，以研發長為召集人，

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  七  條 (評鑑考核) 

校級研究中心成立屆滿十五個月，應於每年九至十月評鑑期程列入評鑑

考核之受評對象。 

本評鑑應依據校級研究中心設置計畫書或營運計畫書，以評鑑期程之前

一學年度執行成效為基準，提具自我評鑑報告書，評鑑面向包括： 

一、 營運方向和設置目標的一致性。 

二、 組織運作與自我管理的健全性。 

三、 績效評估指標的目標達成比率。 

四、 業務推動進度與未來發展潛力。 

自我評鑑報告書經審議小組初審後，提報研究推動委員會審核，評鑑結

果分為「通過」及「不通過」兩類。 

校級研究中心應就評鑑不通過之改善作法及依評鑑意見修訂設置計畫書

或營運計畫書，經提報研究推動委員會核備後據以執行。 

第  八  條 (補助與獎勵方式) 

依第三條核定通過設置之校級研究中心，本校提撥第一年至多200萬元設

置補助經費。 

經評鑑核定為「通過」之校級研究中心，本校提供獎勵及補助措施如下： 

一、 經費補助：每年提供至多200萬元營運補助經費。 

二、 減授鐘點：中心主任得比照一級行政主管，每週至多減授6鐘點，但

減授鐘點費由中心自籌，不另支超鐘點費。 

三、 獎勵經費：依前一學年度計畫案總金額分為三類等核算獎勵金，如

下： 

(一) 第一等：前一學年度計畫案總金額 3,000萬元(含)以上者，獎

勵經費以前一學年度計畫管理費之35%。 

(二) 第二等：前一學年度計畫案總金額為 1,500萬元(含)以上至 

3,000萬元者，獎勵經費以前一學年度計畫案管理費之25%。 

(三) 第三等：前一學年度計畫案總金額為 1,000萬元(含)以上至 

1,500萬元者，獎勵經費以前一學年度計畫案管理費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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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三款獎勵經費於評鑑期程當學年度核撥至獎勵計畫預算，獎勵經

費使用期間及使用範圍比照本校研究暨產學合作計畫獎勵要點第三條第

三款及第四條辦理。 

設置補助經費及營運補助經費應列入第三條第三項第四款所訂校級研究

中心設置計畫書或營運計畫書之經費規劃審核項目。 

第  九  條 (裁撤標準) 

校級研究中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裁撤： 

一、 連續兩年評鑑為「不通過」。 

二、 專案任務完成或計畫執行結束，且無存續之必要者。 

三、 通過核定轉型為院級研究中心。 

核定裁撤之校級研究中心，應以裁撤通知送達日前，該校級研究中心名

義執行中研究計畫合約訂定之最末結束日為裁撤生效日。 

第  十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